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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文件第 2/2019 號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第 IV 類別船隻小組委員會 

 
修訂工作守則以加強本地船隻的救生衣及穩性測試標準的要求 

 
目  的  
 

因應即將實施的救生衣新法例要求，本文件旨在載述有關海

事處建議就《工作守則 - 第IV類別船隻安全標準》(下稱工作守則)的
救生衣相關要求作出修訂。同時，就早前己諮詢及通過有關改革本

地遊樂船隻規管制度的工作守則修訂，海事處因應業界意見亦建議提

前實施有關現有船穩性測試要求的部份。 
 
背  景  
 
2.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的會議 1通過

修訂法例以加強本地船隻的救生衣配備。除個別船隻另有規定外，

新法例將要求備有合適的救生衣供船上每人（即不論兒童或成人

但不包括嬰兒）使用，同時亦會規定獲發牌照運載逾  12 名乘客

的本地商用載客船隻(包括出租遊樂船隻)船上須提供該船獲發牌照

上標明的最高可運載乘客數目 2.5% 的嬰兒救生衣。法例修訂建

議已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於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討論

並獲得支持。 
 
3. 有關救生裝置(包括救生衣)的新法例將於 2019 年 7 月 1 日
起實施，與此同時，為提供充足時間讓業界購置救生衣以滿足新要

求，新法例將加入過渡性條文，訂明於法例通過後的 24 個月內(即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原有法例亦同時有效。 
 
4. 就新法例而言，當中一些救生衣相關的條文及要求，如

“合適的救生衣”的定義，與及成人和兒童均適用的救生衣（兩用救

生衣）的技術要求等須於工作守則中闡明。 
 
 
 
建 議 
                                                           

1 立法建議詳情請參閱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8/2018號 
2 討論文件請參閱立法會CB(4)322/18-19(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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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事處建議就工作守則作出的主要修訂包括：   
 
(a) 訂明新訂規定與原有規定並行，工作守則中與救生衣相關的

原有規定將繼續有效至2021 年 6 月 30 日。 
 

(b) 訂明新訂規定的要求包括一般船隻須於船上備有合適的

救生衣供每位成人及兒童乘客穿著，而商用並運載超過

12名乘客的船隻(包括出租遊樂船隻)則須配備嬰兒救生

衣。 
 
(c) 訂明新訂規定下所接納的救生衣標準，包括符合《國

際救生設備規則》或  國際標準化組織藉 ISO 第12402-
4:2006號文件發出的規定性能等級100或以上的標準，並

須獲海事主管當局或船級社或歐盟等機構簽發認可證書。

注意，由於海事處多年前曾認可的救生衣不能達至上述

標準,故此,在過渡期後,該等救生衣將不再獲承認，船東

應盡快更換該等救生衣。 
 
(d) 訂明新訂規定下“合適的救生衣”指其設計及製造合符「工

作守則」訂明的標準，且能讓該穿著者合身穿著的救生衣。

並提供不同標準的救生衣的一般適用範圍，如體重或身高

的區間。同時參照《國際救生設備規則》的規定， 訂明

新規定下如船上有超重、超大的乘客，至使合符標準的

救生衣未能穿上，則建議船上須備有縛帶，以協助穿著者

把救生衣繫穩。 
 

(e) 訂明「兩用救生衣」的技術要求，及提供已獲取認證

生產商的查閱索引。 
 

(f) 為便利業界於新法例通過後仍能參照原有規定，將增

加一附表載述船隻的救生裝置、種類及數量等原有法例

要求。 
 

 
 

 
提前執行部份工作守則要求 
 
6. 此外，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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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3通過修訂法例及工作守則以改革本地遊樂船隻規管制度。其中， 
工作守則的修訂包括新遊樂船隻的技術標準提升及修繕守則內一些現

有船的技術要求。已通過的工作守則修訂原計劃配合改革本地遊樂

船隻規管制度的相關法例修訂同步實施，鑒於有部份業界反映新工作

守則關於現有船的穩性測試標準較現有要求切實可行，現建議於本次

因應救生衣新要求而修訂工作守則的同時，提前實施有關現有船穩性

測試要求的部份。 
 
7. 附件一 為草擬修訂的工作守則以執行上文第 5 及 6 段的建議。 
 
未來路向  
 
8. 上述建議已於獲各小組委員會支持，現請各委員對此文件提

出意見並通過。在得到委員會通過後，海事處會按附件一修訂相關工

作守則。 
 
 
夾附文件：附件一（工作守則修訂部份）  
 
 
 
海事處 
2019 年 4 月 

                                                           
3詳情請參閱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9/2018號 


